
关于临湘市儒溪新集镇路管网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岳环评 [2016]11号

临湘市儒溪镇政府:

你公司《关于请求<临湘市儒溪新集镇路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函》》、临湘市环保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你单位拟投资5928.35万元新建临湘市儒溪新集镇路管网工程，选址位于儒溪镇旗杆村，属于临湘市工业园滨江产业新区规划范围内，共设计6条道路，路网呈“田”字型三纵三横，均为城市次干道，临鸭路为改建，主要为整修路面，路面宽度由12m变为24米，改造配套管网及电缆，道路长900.332m，其余均为新建道路，均按18米路宽设计，道路长度分别为和谐路520.785米、发展路503.371米、致富路502.275米、旗杆二路520.525、旗杆三路392.588米，全线设计速度40km/h，采用沥青混凝路面。本项目总挖方量16238m3（含表土开挖量786m3），填方量10310m3，弃渣量5928m3。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路面工程、交叉工程、排水工程、管线综合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设平面交叉9处，不设管理处和管养工区。项目总占地7.67hm2，其中永久占地6.55 hm2，临时占地1.12 hm2（含临时堆土场0.64 hm2，临时道路0.26 hm2、施工场地0.22 hm2），永久占地以道路、林地、耕地等用地类型为主，不占用基本农田。建设工期1年。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临湘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5）2012年修改—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临湘市工业园滨江产业示范区规划，根据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及可研报告选线结论，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环评报告书所列工程的性质、规模、工可推荐路线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工程建设过程中，须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要求，确保环保经费投入，认真落实专家及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水土保持措施。尤其要优化拌料场、取土场、弃渣场位置，避免工程施工期扬尘及水土流失影响，落实生态恢复措施。在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工程应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水土保持、土地调整、拆迁安置、基础设施等工作；工程设计、建设要按照临湘市儒溪新集镇路管网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设雨水、污水管道，同步建设通讯、天然气、供水、电力等市政其它管线设施，避免二次施工造成对环境的影响。

2、加强施工管理工作。施工生产区尽量利用道路永久征地，节约土地资源，路基拓宽应尽量利用荒地进行建设，工程中的填挖方、弃渣应统筹安排，做到土石方平衡，避免大填大挖；做好各路基边坡、临时弃渣场的护坡、排水、绿化等平整工程。道路两侧绿化采用的树种、花草应以当地优良品种为主。工程弃渣（土）委托专业渣土公司用于城市综合调配，严禁将其倾倒至沿线农田内。

3、落实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路基应分区段开挖和填筑；施工中剥离的表土应妥善存放，回用作为道路绿化用土；避免雨季作业，并配备塑料布、苫布等遮盖物品；施工区四周设置排洪沟和沉降池（沉淀时间应大于2小时），临时堆土场设置边坡、挡土墙和排水边沟，施工生产废水应全部综合利用，不得排入周边环境；尽可能保留项目用地范围内可利用的植物，不得砍伐或损坏征地范围之外的林木。

4、严格控制施工期大气污染。严格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规定以及《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通告》(岳政告〔2015〕5号)要求落实扬尘防治措施；施工工地周围按要求设置2.0m以上的硬质密闭围挡，围挡底端应设置防溢座；项目不设置沥青拌合站及混凝土，所用沥青及混凝土均外购，经专用车辆运至铺路现场施工使用；严禁大风天气施工，配备洒水设备并定期洒水抑尘（每天不得小于5次）；运送砂石料等散装物料的车辆须采取密封方式或篷布遮盖，严禁超载，避免沿途洒漏；道路施工过程中，应对儒溪镇旗杆村及洋溪村安置小区等环境敏感路段的施工区域进行围挡，合理布设材料加工场、堆放场和临时堆土场等，减少粉尘等对环境的影响；设置施工运输车辆专用洗车平台，并落实洗车作业地面及进出道路的硬化工作。

5、控制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加强施工噪声污染控制，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和运输方案，合理选取车辆运输时间、路线，采用低噪声设备、先进施工工艺和合适的施工方式，加强运输车辆、施工机械和设备管理及维护。禁止噪声较强的机械在夜间、午间休息时间进行施工，减少噪声扰民；落实运营期噪声防治要求，加密行道树，全路段禁止鸣笛，并设立限速、禁鸣等标志标牌，实施运营期噪声跟踪监测计划，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相应降噪措施，确保道路两侧声环境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要求。

6、切实做好拆迁安置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对工程建设中需要拆迁的住户须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落实拆迁安置。

7、制定全线交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落实预案中的保障措施，防范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危害。

三、工程竣工后，须按规定申请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临湘市环保局、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临湘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3月8日

	抄送：临湘市环保局，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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